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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现将《六安市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治理办法》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二○○七年九月二

十五日 六安市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治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

强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治理，防御和减轻地震灾难，保

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

灾法》、《地震安全性评价治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23号）

、《安徽省防震减灾条例》和《安徽省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

评价治理办法》（省政府令第148号），结合本市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地震安全性评价活动

和抗震设防治理，应当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地震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地震安全性评价和抗震设防要求

的治理工作。 市发展改革、经济、财政、建设、规划、国土

、交通、水利、卫生、通信、电力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

自职责，协同地震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 

第四条 国务院和省规定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按

照国务院和省规定执行。 下列建设工程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

评价，并根据地震安全性评价的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进

行抗震设防： （一）重大建设工程： 1、公路、铁路干线的



特大型桥梁、大型桥梁以及长度1000米以上的隧道。 2、铁路

干线上大型站的候车室和枢纽的主要用房。 3、单机容量30万

千瓦以上或者规划容量80万千瓦以上的火 力发电厂和装机容

量20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500千伏以上的变电站；市电力调

度中心大楼。 4、城市长途电信枢纽、终局容量10万门以上程

控电话端局和承担非凡重要任务的市话局、一级邮件处理中

心。 5、市、县级中心医院主体建筑；城市广播电视中心主

体工程及广播电视发射塔；城市大型供水、供气的主体工程

。 6、80米以上高层建筑工程；大型影剧院、大会堂、体育馆

以及单体面积2万平方米以上的其他大型公共建筑工程。 7、

位于地震动参数分界线两侧各8公里内的新建大中型工程；占

地范围较大、跨不同地质条件区域的大型厂矿企业和新建开

发区。 （二）受地震破坏后可能引发水灾的大型水库大坝和

重要中型水库大坝及其堤防。 （三）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对本

行政区域有重大价值或重大影响的其他建设工程。 第五条 对

以下重要水利工程应按《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

》（GB177411999）进行地震动参数（包含烈度）复核，必要

时进行安全性评价： （一）蓄水量1亿立方米以上的大型水

库工程； （二）位于城市上游的重要中型水库工程； （三）

位于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地震动参数分界线四周的重要中型水

库工程； （四）认为有必要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其它重要

水利工程 第六条 其他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工程，建设单

位应当向工程所在地地震主管部门申请核定抗震设防标准，

地震主管部门应当免费受理，3日内核定完毕。 第七条 按照

规定必须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进行

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时，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地震安全性评价资



质的单位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价。 第八条 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

业务的单位，必须持有国家或省地震主管部门颁发的地震安

全性评价资质证书。 第九条 承担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的单位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地震安全性评价技术规范、规程和标准开

展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收费项目和标

准按照国家和省财政、物价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

条 开展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超

越地震安全性评价证书等级许可范围承揽地震安全性评价业

务； （二）以其他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单位的名义承揽地震安

全性评价业务； （三）答应其它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承揽地

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四）转包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 第十

一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项目审批的部门，应当将抗震设防要求

纳入建设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内容。对可行性研究报

告中未包含抗震设防要求的项目，不予批准。 市发展改革、

建设、规划等行政部门在审批重大建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

次生灾难的建设工程项目和建设规划方案时，应当将地震安

全性评价结果作为审查的主要内容之一，并通知地震主管部

门参加。 第十二条 设计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

计规范进行抗震设计，施工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计进行施工

，监理单位必须按照抗震设计进行监理。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时，应当对抗震设防进行专项验收。建设工程不符

合抗震设防要求和抗震设计的，应当限期整改，经复验合格

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市地震主管部门负责

解释。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